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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 C 区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兰陵县磨山镇西三峰村。地块呈方形，

总 占 地 面 积 64148m2 。 该 地 块 2019 年 以 前 为 农 用 地 ， 后 出 让 给

临沂世纪福缘置业有限公司，该地块后期规划为商住用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

（环保部部令 2016 第 42 号）和《关于做好山东省建设用地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管理工

作的通知》（鲁环发〔2019〕129 号）要求，需要对 2017 年 7 月 1 日以来用途变更为住

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开展土壤污染环境状况调查。 

为保证人居环境安全，临沂世纪福缘置业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委托青岛京诚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按照《建设用地

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 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技术

导则》（HJ25.1-2019）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要求，及时对该地块土地利用状况进行了资料收集、并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了访问调查。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信息，最后编制形成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为该地块的开发利

用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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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查目的 

根据项目委托单位的要求，本次调查的目的是通过调查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C区建

设项目地块的土壤污染状况，为下一步环境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和工作基础。  

（1）识别地块内及周边区域污染源，分析潜在环境污染情况；  

（2）制定初步采样分析工作计划，确定采样方案，确定关注污染物；  

（3）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判断地块是否受到污染；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36600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后，第二

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 

（4）若有污染，通过数据分析，确定地块关注污染物种类、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特

征，为下一步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提供资料。 

1.3 调查原则 

本地块的污染调查将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 针对性原则 

调查采样工作应具有针对性，在资料收集的基础上充分识别潜在特征污染物和潜在重

污染区域，有针对性开展调查工作，针对地块历史使用情况，对潜在污染物特性，进行污

染状况调查，为地块的环境管理提供依据。 

（2） 规范性原则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72 号）、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等相关技术导则或指南要求，采用程序化和系

统化的方式规范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过程，保证现场调查过程的科学性。 

（3） 客观性原则 

依据国家相关技术导则要求，充分结合地块历史生产和现状情况， 采取系统布点和

专业判断相结合进行现场调查和采样布点，委托有CMA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现场采样、

送检并检测样品，保证调查结论的客观性。 

（4） 可操作性原则 

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历史用地情况与现状，结合当前科技发展与专业技术水平，制定

切实可行的调查工作方案，确保调查过程可操作性强，调查结果合理、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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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依据 

1.4.1 法律、法规、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实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正，2020年9月1日起

施行）； 

（6）《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地块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 

（7）《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国

办发[2013]7号）； 

（8）《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

排的通知〉的通知》（环发[2013]46号）； 

（9）《加强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地块再开发利用过程中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环发[2014]66号）； 

（10）《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11）《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部令2016第42号）； 

（12）《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3号） ；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

审指南》（环办土壤[2019]63号）； 

（14）《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鲁环发[2014]126号）； 

（15）《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鲁

政发[2016]37号）； 

（16）《山东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1月1日实施）； 

（17）《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管理工作的通

知》（鲁环发[2020]4 号）； 

（18）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技术文件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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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技术导则、标准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 》（HJ25.2-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 

（4）《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5）《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 

（6）《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7）《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发[2017]72 号）； 

（8）《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9）《水质采样技术指导》（HJ494-2009）； 

（10）《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493-2009）； 

（11）《土的工程分类标准》（GB/T50145-2007）； 

（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1999）； 

（1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术语》（HJ682-2019）； 

（14）《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调查与修复管理技术指南（试行）》（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4

年第 78 号）； 

（1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工作指南》（试行）； 

（16）《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2019）。 

1.4.3 相关文件 

1、委托书、企业承诺函和编制单位承诺函；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登记

表； 

3、现场采样记录和监测报告； 

4、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1.5 调查程序及调查结果 

1.5.1 调查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

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

行）》（生态环境部令[2018]第3号）、《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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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部公告2017年第72号）等规定，并结合国内地块环境调查相关经验和地块的实际情

况，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为主的污染识别阶

段，原则上不进行现场采样分析。若第一阶段调查确认地块内及周围区域当前和历史上均

无可能的污染源，则认为地块的环境状况可以接受，调查活动可以结束。 

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是以采样与分析为主的污染证实阶段。若第一阶段土壤污

染状况调查表明地块内或周围区域存在可能的污染源，如化工厂、农药厂、冶炼厂、加油

站、化学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以及由于资料缺

失等原因造成无法排除地块内外存在污染源时，进行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定污

染物种类、浓度（程度）和空间分布。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通常可以分为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样分析两步进行，每

步均包括制定工作计划、现场采样、数据评估和结果分析等步骤。初步采样分析和详细采

样分析均可根据实际情况分批次实施，逐步减少调查的不确定性。 

根据初步采样分析结果，如果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 GB 36600 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

以及清洁对照点浓度（有土壤环境背景的无机物），并且经过不确定性分析确认不需要进

一步调查后，第二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可以结束；否则认为可能存在环境风险，须

进行详细调查。标准中没有涉及到的污染物，可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综合判断。详细采样

分析是在初步采样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样和分析，确定土壤污染程度和范围。 

若需要进行风险评估或污染修复时，则要进行第三阶段地块环境调查。第三阶段土壤

污染状况调查以补充采样和测试为主，获得满足风险评估及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所需的参

数。本阶段的调查工作可单独进行，也可在第二阶段调查过程中同时开展。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见图1-1。本次调查只涉及到第一、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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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工作内容与程序 

1.5.2 工作内容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参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保部令[2017]72号）及《土壤环境质量 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要求来进行，主要内容包括

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和初步采样监测，具体调查内容如下。 

（1）地块历史情况调查：采取现场踏勘、人员访谈及资料收集等方式对地块的生产

历史进行详细的调查，明确疑似污染区域及特征污染物。 

（2）在调查内容（1）的基础上，制定地块调查监测方案，需要明确采样点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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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深度、拟测定的污染物种类。 

（3）土壤样品采集：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合理布置采样点位；并结合地块水文地质资料，确定土壤采样深度。为获

取有代表性的土壤样品，在样品采集过程中，由专业人员采用专用设备进行土壤样品采集。 

（4）地下水井安装与样品采集：为监控厂区内污染物对地下水的污染，根据水文地

质条件及相关技术规范进行地下水监测井的安装及地下水样品采集，并测量地下水水位，

进行地下水的化学参数分析。 

（5）样品的保存与流转：为了防止从采样到分析测定的这段时间内，由于环境条件

的改变致使样品的某些物理参数和化学组分发生变化，对样品进行专业的保存和运输：地

下水样品放在性能稳定的材料制作的容器中；挥发性和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的土壤样品采

用密封性的采样瓶封装避光保存；重金属土壤样品放入普通玻璃瓶封装；土壤和地下水样

品保存后，在4℃的低温环境中，尽快运送、移交分析室测试。 

（7）实验室分析：将按规范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从地块运输至实验室，并完

成样品的测试，取得符合规范的土壤和地下水检测报告。 

（8）调查报告撰写：明确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C区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物种类、

浓度分布和空间分布等特征，提出进一步的地块环境管理和实施方案。 

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如下图1-2所示。项目启动后，首先开展资料收

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综合以上资料信息制定地块环境初步调查工作方案；其次，开

展现场调查与采样检测分析，工作流程为调查点位布设、现场采样、实验室检测、检测数

据分析与评估，全程进行质控与管理，保障调查结论的客观、规范、合理；最后，根据现

场勘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结合地块规划，编制地块环境初步调查报告。 

1.5.3 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判断地块可能受到的污染，并进行必要的现场采样、检测工作，最终通过分

析总结得出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C区建设项目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现状满足一类住宅

用地的要求。 

技术路线图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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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技术路线 

2 地块基本情况 

2.1 调查范围  

本次调查地块位于兰陵县磨山镇西三峰村，总占地面积 64148m2。地块四周范围见图

2-1，界址点坐标表见表 2-1。 

同时考虑相邻地块存在的可能污染源，调查了解周边地块的主要污染因素。社会环境

概况 

（1）兰陵县社会经济概况 

兰陵县现辖 16 个乡镇、1 个街道、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213 个社区、600 个行政村，

总人口 140.1 万人。 

全县以农业为主，农作物耕种面积 159932 公顷，主要农作为有小麦、玉米、地瓜、

水稻，其次是大豆、高梁、谷子。经济作物有棉花、黄烟、花生、大棚菜。路地蔬菜、大

蒜、大姜、山牛蒡为主要产品，是鲁南有名的蔬菜基地，兰陵大蒜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的

大蒜批发市场。近年来工业和商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工业门类齐全，发展较快。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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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建材、食品、机械、化工、轻工为主导产业的工业体系。全县有工业企业 1000 多

家，工业产品 30 多个系列，3500 多个花色品种。以贸工农一体化为特色，农副产品加工

业形成较大规模，全县农产品加工企业 100 多家，农产品的加工保鲜贮藏能力达到 20 万

吨。酿酒、造纸、水泥、化工产品形成了一批较大的生产能力，成为全县工业的支柱。第

三产业发达，商业流通优势明显。全县共有各类市场 95 处，年成交额近 20 亿元。鲁南

蔬菜批发市场年成交量 50 万吨，被列为国家级大型批发市场。以蔬菜等农产品的运销为

主，有 2 万台车辆，10 万农民活跃在市场流通领域。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健全，城市基础

设施完善。 

2016 年，全年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358.41 亿元，同比增长 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9.59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125.73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173.09 亿元，分别增长 3.9%、

7.3%、7.4%。三次产业构成为 16.63：35.08：48.29。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08.6 元，

比上年增加 1735.9 元，同比增长 9.5%。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兰陵县的教育程度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文化素质不断提

高。2016 年全县共有普通中学 41 所，在校学生 75317 人，其中高中生 16782 人，任课教

师 4393 人。小学 259 所，在校生 145420 人，任课教师 5591 人。幼儿园 476 所，入园儿

童 56100 人。 

（2）兰陵县经济开发区社会经济概况 

山东兰陵经济开发区是 2006 年 3 月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省级开发区，现辖西部

工业园和东部民营工业园两个园区，9 个行政村，2.3 万人。西部工业园总面积 8.2 平方

公里，规划控制面积 15.59 平方公里，206 国道横穿园区中心，与规划建设中的临枣高速

公路、临枣铁路紧邻，是以机械加工、板材加工、建材加工、有机肥生产及食品加工为主

导产业的工业集聚区；东部民营工业园规划控制面积 10 平方公里，京沪高速公路、206

国道、泉重路省道在此交汇，与临沂高新技术开发区毗邻，是以高科技产业、二类工业和

生活居住为主的园林式城市综合发展区。 

全区基础设施投入 2 亿元，基本达到了“七通一平”；进区企业达 104 家，其中外资企

业 19 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进区企业累计完成投资 29 亿元，初步形成了以板材、玻

璃、管材、机械、化肥、制药、电子、酿造和果蔬加工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体系。 

兰陵经济开发区位于苏南、胶东半岛两大经济带的中间地带，地处日照港、连云港腹

地，接受产业辐射有着较好的条件。距临沂火车站 40 公里，距临沂飞机场 45 公里，距

日照港 160 公里。 



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 C 区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 

10 

2.2 敏感目标 

本项目地块在后期规划中列为住宅用地，自身及周边规划的居住区、学校和村庄将成

为环境保护目标。项目周围 1km 范围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见图 3-5、表 3-2。 

经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获悉，该地块周边 1km 范围内当前以及历史上均无企业生产

活动历史。 

表 3-2 项目周围敏感保护目标情况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与地块最近边界距离（m） 描述 

1 兰陵县第四小学 N 40 学校 

2 兰陵县第三幼儿园 NW 155 学校 

3 世纪福城小区 NW 680 住宅 

4 兰陵县第十中学 WN 785 学校 

5 万图熙园小区 W 26 住宅 

6 翰林丽都（在建） W 15 住宅 

7 西三峰村 NE 785 村庄 

 

3 关注污染物和重点污染区分析 

3.1 地块相关环境调查资料 

3.1.1 资料收集情况 

一般而言，地块环境调查所需的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利用变迁资料、地块环境资料、

地块相关记录、相关政府文件以及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五部分。项目组依据国

家地块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的具体要求，尽可能地收集和分析了上述五个方面的资料，并将

其中的关键信息梳理成文后，基本掌握了地块情况。资料收集清单见表 4-1。 

表 4-1 地块资料收集清单 

序号 资料信息 来源 可信度 

1 地块利用变迁资料   

1.1 
用来辨识地块及其

邻近区域的开发及

活动状况的航片或

Google Earth 数据库 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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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照片 

1.2 
地块历史利用及变

化情况 

通过人员访谈和

Google Earth 数据库
获得 

可信 

2 地块环境资料   

2.1 地块定界图 

临沂世纪福缘置业

有限公司 
可信 

2.2 土地证 

临沂世纪福缘置业

有限公司 
可信 

3 地块相关记录   

3.2 访谈记录 

通过电话访谈环境

管理部门、土地管理

部门以及现场走访

周边居民和建设单

位获悉 

可信 

3.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临沂世纪福缘置业

有限公司 
可信 

4 
地块所在区域的自

然和社会经济信息 

  

4.1 

地理位置图、气象资

料，当地地方性基本

统计信息 

网站 可信 

4.2 
地块所在地的社会信

息 
网站 可信 

4.3 周边地块利用情况 通过人员访谈获悉 可信 

4 调查结果分析及总结 

4.1 评价依据 

该项目地块后期规划为商住用地，根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住宅用地属于第一类用地，因此本次调查土壤监测因

子评价采用 GB36600-2018 中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 

地块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居住用地，项目周边无地下水水源保护区，项目周边区域饮

用水均来自于市政供水，项目区域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使用。本次调查评价标准采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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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用水标准限值。 

1) 土壤评价标准依据《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 地下水评价标准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 

4.2 土壤检测结果 

地块内环境初步调查采集土壤样点位共计 7 个，厂区外布设一个点作为参照点，共采

集样品 21 个土壤样品（包含 1 个全程序空白样品、1 个运输空白样和 3 个现场平行样）。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 1 中 6

种重金属镉、汞、镍、铅、铜和砷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六价铬、27 项挥发性有机物

和 11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表 2 中有机农药类均未检出。有检出项目检测结果统

计见表 6-1。 

表 6-1  土壤样品检出浓度数据情况（单位：mg/kg） 

检测因子 
检出

限 

建设用地（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 

检出浓度 
检出率（%） 

是否

超标 

超标率

（%） 最小值 最大值 

重金属 

镉 0.01 20 0.11 0.50 100 否 0 

汞 0.002 8 0.050 0.348 100 否 0 

镍 3 150 16 106 100 否 0 

铅 10 400 20 59 100 否 0 

铜 1 2000 19 140 100 否 0 

砷 0.01 20 2.61 7.58 100 否 0 

土壤样品检测结果如下： 

（1）土壤重金属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6 种重金属在所有土壤样品中均有检出，包括镉（0.11～0.50mg/kg）、

汞（0.050~0.348mg/kg）、镍（16-106mg/kg）、铅（20~59mg/kg）、铜（19-140mg/kg）

和砷（2.61~7.58mg/kg），但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2）土壤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基本项目土壤样品中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 

（3）土壤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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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基本项目土壤样品中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 

（4）土壤其他项目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阿特拉津、氯丹、p,p’-滴滴滴、p,p’-滴滴伊、滴滴涕等有机农药类均

未检出。 

4.3 地下水检测结果 

地块共建设 3 个地下水监测井（与 T1 和 T2 重合、1 个为地块内原水井），建井深度

为 5 米，地块内原水井井深 13m。共采集地下水样品数量 6 个（包括 1 个全程序空白样、

1 个运输空白和 1 个现场平行样）。其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铝、

耗氧量、钠、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氟化物、碘化物均有检出，有检出项目检测结果统

计见表 6-2。 

 表 6-2  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统计（单位：mg/L，pH 无量纲，菌落总数：CFU/ml） 

检测因子 
检出限
mg/L 

地下水标准（Ⅲ
类） 

检出浓度 检出

率 

总样品

数量 

是否

超标 

超标

率（%） 最小值 最大值 

pH 范围 0-14 6.5≤pH≤8.5 7.90 8.02 100% 3 否 0 

氟化物 0.006 1.0  0.731 0.975 100% 3 否 0 

钠 0.12 200 39.9 68.6 100% 3 否 0 

总硬度 1 450 282 311 100% 3 否 0 

碘化物 0.001 0.08 0.004 0.006 100% 3 否 0 

耗氧量 0.05 3.0  0.26 0.80 100% 3 否 0 

硫酸盐 0.018 250 72.8 89.6 100% 3 否 0 

氯化物 0.007 250  57.0 64.7 100% 3 否 0 

溶解性总固体 5 1000 686 764 100% 3 否 0 

硝酸盐（以 N

计） 
0.016 20.0  3.26 13.0 100% 3 否 0 

亚硝酸盐（以 N

计） 
0.001 1.00  0.003 0.006 100% 3 否 0 

铝 0.009 0.20 0.025 0.088 100% 3 否 0 

锰 0.01 0.10 — 0.55 33% 3 是 33% 

由表 6-2 统计结果可知： 

（1）地下水 pH 检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地下水 pH 值在 7.90~8.02 之间，处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 6.5~8.5 范围内。 

（2）地下水重金属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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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结果表明，3 个点位地下水中重金属铬（六价）、锌、汞、硒、镉、铅、铁均未

检出，钠和铝均有检出，检出浓度 39.9mg/L~68.6mg/L 和 0.025mg/L~0.088mg/L；DX-3

点位有锰和砷检出，检出浓度 0.55mg/L 和 0.68μg/L；DX-2 点位硒有检出，检出浓度

1.20μg/L；除锰检出浓度超标外，其他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要求。 

（3）地下水毒理学指标检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本次检测的 15 项毒理学指标均未检出。 

（4）常规因子检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

的Ⅲ类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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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地块初步调查总结 

由现状监测结果可知： 

1、土壤监测结果表明：地块内土壤为中性。全部分析土壤样品基本项目中

镉、汞、镍、铅、铜、砷均有检出，铬（六价）未检出。检出浓度均低于第一类用

地筛选值；全部分析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有机物均未检出，有机

农药类均未检出。 

2、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3 个点位地下水中重金属铬（六价）、锌、汞、铜、

镉、铅、镍、铁均未检出，钠和铝均有检出，检出浓度 39.9mg/L~68.6mg/L 和

0.025mg/L~0.088mg/L；DX-3 点位有锰和砷检出，检出浓度 0.55mg/L和 0.68μg/L；

DX-2 点位硒有检出，检出浓度 1.20μg/L；除锰超标外，其他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低

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要求，通过对该地块及区域

地层资料分析，地块下伏寒武纪地层，可能含有铁锰结核，同时，周边区域地块锰

检出浓度也较高，因此推测锰超标与地质原因有关；常规监测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要求；毒理学指标均未检

出。 

4.5 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是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判断进行逻辑推论。因

此，报告中所做的分析以及调查结论会受到调查资料完整性、技术手段、工作时间

和项目成本等多因素影响。 

现场调查时我们发现如下现象：   

1、采样点的布设是通过采访厂区工作人员，结合现场情况进行布点。  

2、本调查中所用到的数据是根据有限的采样点数量得出的。另外采样点位

置、采样深度，均是根据前期调查的情况和现场采样人员的专业判断得出，因此，

所得出的污染物分布和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3、本调查的结果是根据实验室测试土壤样品及水样得出的。但是，实验室检

测项目无法涵盖样品中的所有物质并且检测精度受到实验设备等的影响。因此，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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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得到的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和实际情况可能有所偏差。 

4、因毒理性的研究仍在继续，现有的毒理性数据无法涵盖所有的检测物质，

因此部分物质可能出现因无法获得充分的毒理信息而无法确定其风险。 

5、本报告的结论或推论均是调查人员根据有限的资料和数据，通过逻辑推理

得出，因此，其准确性和适用性与客观情况可能会有偏差。 

综上所述，由于人为及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本报告是仅针对现阶段的实际情况

进行的分析。如果之后地块状况有改变，可能会改变污染物的种类、浓度和分布等，

建议立即向环境主管部门汇报，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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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调查地块概况 

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 C 区建设项目地块位于兰陵县磨山镇西三峰村。地块呈方形，

总 占 地 面 积 64148m2 。 该 地 块 2019 年 以 前 为 农 用 地 ， 后 出 让 给

临沂世纪福缘置业有限公司，该地块后期规划为商住用地。 

5.1.2 第一阶段污染识别结论 

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与人员访谈等得知，该地块原为农田种植，考虑到农业种植

历史年限较长，涉及的主要污染物为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农药类，同时考虑到周边地

块可能对本地块产生污染，因此需要进行第二阶段地块调查工作。 

5.1.3 初步调查监测结果  

土壤监测结果： 

初步调查共采集土壤样品 21 个（包含 1 个全程序空白样品、1 个运输空白样品和 3

个现场平行样），监测因子包括 pH 值、有机质含量、阳离子交换量、重金属 7 项（砷、

镉、铜、铅、汞、镍、铬（六价））、挥发性有机物 27 项、半挥发性有机物 11 项以及表

2 中有机农药类。 

土壤质量评价依据《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进行评价。 

监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各监测点位中，全部分析土壤样品基本项目中镉、

汞、镍、铅、铜、砷均有检出，铬（六价）未检出，检出浓度均低于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全部分析土壤样品中，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和有机农药类均未检出。 

地下水监测结果： 

初步调查共采集地下水样品数量 6 个（包括 1 个全程序空白样、1 个运输空白和 1 个

现场平行样），监测因子包括《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表 1 中 33 项和表

2 中毒理学指标 15 项。 

地下水评价标准依据《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 

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3 个点位地下水中重金属铬（六价）、锌、汞、铜、铁、镉、

铅 、 镍 均 未 检 出 ， 钠 和 铝 均 有 检 出 ， 检 出 浓 度 39.9mg/L~68.6mg/L 和

0.025mg/L~0.088mg/L；DX-3 点位有锰和砷检出，检出浓度 0.55mg/L 和 0.68μg/L；D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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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硒有检出，检出浓度 1.20μg/L；除锰超标外，其他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要求；通过对该地块及区域地层资料分析，地

块下伏寒武纪地层，可能含有铁锰结核，同时，周边区域地块锰检出浓度也较高，因此推

测锰超标与地质原因有关。常规监测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要求；毒理学指标均未检出。 

综上，土壤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未超《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检出因子除锰因地质原因

超标外，其他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Ⅲ类

水质标准。因此，该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后续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工作。 

5.2 建议  

1、在该地块生产活动过程中，应切实履行实施污染防治和保护环境的职责，执行有

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预防地块环境污染，维持地块土壤和地

下水环境质量良好水平。 

2、建设单位需要在施工地块内合理安置生活垃圾临时堆放点，并做好雨水冲刷和残

液地下水渗漏的保护措施，生活垃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理，加强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

的保护。 

5.3 综合结论 

《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 C 区建设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调查

地块内土壤各监测点位中监测因子检出浓度均未超《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下水检出因子中，

除锰因地质原因超标外，其他检出因子检出浓度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Ⅲ类水质标准。因此，临沂市兰陵县翰林丽都 C 区建设项目地块

现状满足一类住宅用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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